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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台北海洋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辦理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相關活動事宜，依據

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八條規定，設置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」(以下簡稱本小

組)，訂定台北海洋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

點）。 

二、本小組之執掌如下： 

（一）擬定本小組設置要點。 

（二）訂定學生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校規規範措施。 

（三）規劃宣導、說明有關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令規定。 

（四）落實檢視校園合法軟體使用之執行成效。 

（五）訂定校園電腦網路使用遵守規範。 

（六）審議其他有關保護智慧財產權事宜。 

（七）遏止於學校非法影印。 

三、本小組以校長、副校長、行政及學術單位一級主管、圖書資訊中心校務資訊組組長、網

路服務組組長、圖書管理組組長、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、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

任及學生會推選學生代表二人為委員；由校長兼任召集人，並召集小組會議。 

本小組置執行秘書一人，由圖書資訊中心中心主任兼任。 

四、本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；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另本小組召開會議時，得依會議

討論事項需要，邀請相關單位人員列席。 

五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。 

 


